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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摸清全县农村宅基地使用和管理情况，为今
后农村宅基地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平原县国土资源

局组成了专门的调查队伍，采取县局、乡镇国土所、

包村工作组联合进行的方法，就全县农村宅基地的

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了调查。

１　对当前农村宅基地使用现状的调查

１．１　前期调查试点

首先对平原县坊子乡和张华镇４个村庄的宅基
地使用情况和村中空闲地进行了实地调查：潘庄村

有１１６户，宅基１８１处，总面积５６０３０．７ｍ２，每处平
均面积为３０９．５ｍ２，一户多宅６５处，无人居住的宅
基１２处，空闲地５３处，总面积１３９９６．８ｍ２，有户主
的空闲地２９处，总面积８４３１．４ｍ２，可安排宅基的
空闲地２４处，面积１１３２３ｍ２；刘阁村有９０户，宅基
１１８处，总面积３７５６１．６ｍ２，每处平均面积３１８．３
ｍ２，一户多宅２８处，无人居住的宅基地１３处，空闲
地３４处，总面积１０３７０．４ｍ２，有户主的空闲地２４
处，总面积５９０８．９ｍ２，可安排宅基的空闲地２３处，
面积９３６６．３ｍ２；韩庄村有１６２户，宅基２２８处，总
面积８１７８７ｍ２，每处平均面积３５８．７ｍ２，一户多宅
１３处，空闲地７１处，总面积２０７２１ｍ２，有户主的空
闲地６５处；薛庄村有 ９４户，宅基 １９３处，总面积
６２５９２ｍ２，每处平均面积 ３２４．３ｍ２，一户多宅 １０
处，薛庄村的空闲地５３处，总面积１８６２８ｍ２，有户
主的空闲地５１处。由此可见，这４个村都存在着一
户多宅现象，有的村还很严重，多宅户占到了５６％，
每处平均占地面积都在３００ｍ２以上，超过了政府规

定的２６４ｍ２的标准面积。而且，都存在着不同情况
的村中空闲地，总面积在１～２ｈｍ２之间，并有村庄
外延现象，严重地浪费了土地资源。

１．２　后期大面积调查阶段

（１）全县农村宅基地使用概况。平原县共有１３
个乡８７６个村庄，１３１０００多户，农业人口约３７万，
共有宅基地约１２２０００处，每处按３００ｍ２计算，占地
面积３６６６．６７ｈｍ２左右。

（２）全县闲散宅基地情况。此次调查涉及 １２
个乡镇的 ３３１个村，调查显示，村内空闲地共计
２６１．１３ｈｍ２，村均０．７９ｈｍ２，以此推算，全县共有闲
散地４１４．６ｈｍ２。

（３）全县一户多宅情况。此次调查涉及１０个
乡镇的１００个村庄，调查显示，村中共有宅基１７２６２
处，一户多宅１２５６处，占调查总处数的７．３％。以
此推算，全县农村中一户多宅为１１００２．５６处，每处
按３００ｍ２计算，则全县一户多宅面积为３３０．１ｈｍ２。

（４）全县农宅超标准面积情况。此次调查涉及
１２个乡镇的４０９个村，共调查宅基６１４８００处，总超
占面积为４３８．５２ｈｍ２，每处超占接近７３．３３ｍ２，平
均每村超占１０７２０．１ｍ２。由此推算，全县农宅超标
准面积为５４２．８ｈｍ２。

综上所述，平原县闲散宅基地、一户多宅和超占

面积共计１２８７．５ｈｍ２，按每村每年批放５～６处宅
基，每年批放５０００处标准宅基（总面积１３３．３ｈｍ２）
计算，可满足全县９年宅基地的批放；即使每处宅基
按３００ｍ２计算，也可满足全县８年宅基地的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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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存在的问题

（１）村民宅基地私有观念根深蒂固。许多村庄
的干部、村民还存在着宅基是祖辈流传下来的，归个

人所有，以及现有空闲地谁抢占归谁所有的错误观

念，阻碍了村中空闲地的统一安排和使用，造成村庄

外延，占用耕地建房。

（２）无村庄规划或有规划不依。在调查的村庄
中，有的村庄尚没有村庄建设规划，或是有规划而没

有很好地落实执行，造成建设布局杂乱无章，出现了

许多无法再利用的闲散边角土地，既影响了村容村

貌，也浪费了土地。

（３）空心村严重。调查中发现，大量的村庄都
存在着空心村情况，原因如下：①空宅基及空闲地所
谓归某人所有，而不能安排他户建房。②部分村民
建新不拆旧。③村民为图用地和生活方便，或是向
县、乡公路靠拢，或是向村外延伸。

（４）乱批滥建和批少建多。在有些村庄还存在
着越权批准、未批先建、占耕地建住宅以及少批多占

等土地违法行为。有房无证或实占面积超过证书面

积等现象就属于此种情况。

（５）私自买卖宅基地。一是村干部私自买卖宅
基的行为，不管买方是否符合申请宅基地的条件，只

要交钱就安排宅基，造成私自批准、擅自建房等土地

违法行为的发生。二是村民之间私自买卖宅基的行

为，认为宅基是私有财产，买卖房屋时连同宅基一块

买卖，而不办理任何土地手续。

３　采取的措施

（１）加大宣传力度，转变村民宅基地的私有观
念。利用会议、宣传单、宣传车、村庄喇叭、广播、电

视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有关宅基地管理的法律、法

规，转变广大村民的私有观念，树立依法用地、持证

用地的正确观念。从根本上扭转村民的用地观念，

从思想上杜绝宅基地违法行为的发生。

（２）编制科学实用的村庄规划。根据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和标准，结合当地实际，编制有地

方特色的村庄规划，以利于宅基地的正确选址和建

设。村庄规划的编制应统筹考虑，与土地利用规划、

林业规划等衔接；避免大拆大建、重复建设；充分利

用村内空闲地，接受村民的意见和监督，使规划具有

可操作性。

（３）对全县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情况进行摸底调
查，在弄清家底的基础上，依据《土地管理法》、《山

东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山东

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的精神，

制定相应政策和规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未经

批准擅自占用耕地建住宅的，一律拆除，恢复耕种。

对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建设用地建住宅的，不符合规

划的一律拆除；符合规划的，经本人申请，县政府批

准免于拆除的，依法处罚后办理有关手续。对于建

新不拆旧的，旧房一律拆除；经县政府批准旧房可暂

不拆除的，与村委会签定承包合同，按每年２元／ｍ２

交纳承包金。对于超占部分的宅基，符合规划并经

批准临时使用的，按每年０．５元／ｍ２交纳承包金；不
符合规划或未经批准擅自占用的，要拆除或按每年

２元／ｍ２交纳承包金。村内的空闲地、闲置宅基和
一户多宅的多余宅基要由村委会统一收回，可安排

宅基而临时不用安排的，按每年２元／ｍ２交纳承包
金；不能安排宅基的边角空闲地按每年０．５元／ｍ２

交纳承包金。一块地方有２户以上承包的，实行投
标的方法承包。以上所有的承包都要与村委签定承

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所收的承包费专

款专存，用于村庄的公益事业建设。

（４）严格执行宅基地审批制度。真正做到按村
庄规划、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办理。村委会要真正

负起责任，做好选址工作和申请张榜公示工作。乡

（镇、办事处、开发区）政府要真正起到审查作用，乡

（镇、办事处、开发区）国土所要真正做到宅基审批

的“三到位”工作，严格把关。

（５）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管理人员素质。要健
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如过错追究制度、审核复查

制度、限时办结制度、公示制度等，并认真抓好落实。

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乡、村有关人员进行法律和业

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建

设一支政治上过硬、业务水平高的乡、村土地管理队

伍，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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